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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10號判決摘要 

說明：本摘要係由憲法法庭書記廳依判決主文及理由摘錄而成，僅供讀者參考，

並不構成本判決的一部分。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聲請人： 

魏斯蒙股份有限公司 

判決公布日期：112年 7月 21日 

 

案由： 

聲請人因錯誤列報 101 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

報表中之分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可扣抵稅額，致超

額分配可扣抵稅額，經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責令其補繳稅額。

聲請人不服，提起行政救濟，經用盡審查救濟途徑後，主張

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49 號判決所適用之中華

民國 98 年 5 月 27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114 條之 2 第 1

項第 1款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於 107

年 1月聲請解釋憲法。 

判決主文 

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27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114 條之 2

第 1項第 1款規定：「營利事業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，

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，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……：

一、違反第 66條之 2第 2項、第 66條之 3或第 66條之 4規

定，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……致分配予股東或社員

之可扣抵稅額，超過其應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者。」（107 年 1

月 1 日起修正施行，增列「10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」等語，

規範意旨相同），除依同法第 73 條之 2 但書規定，未分配盈

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實際繳納稅額所生之可

扣抵稅額外，不論營利事業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，

形成形式上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情形，是否因此可能致國

家稅源流失，概依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，責令營利事業補



 

2 

 

繳差額，就股東全部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及在中

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部分，

牴觸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，於此範圍內，應自本判決公告

之日起失其效力。 

判決理由要旨 

1. 租稅法律關係中，立法者對稅捐債務人或與稽徵程序相關聯

之其他第三人課以稅捐協力義務，並因協力義務種類及性質

之不同，分別訂定不同之規範，其分類及差別待遇，涉及國

家財政收入之整體規劃及稽徵程序之效率，固適合由代表民

意之立法機關及擁有專業能力之相關行政機關決定。惟其決

定仍應有正當目的，且分類與目的之達成間應具有合理關聯，

始符合憲法第 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。〔第 12段〕 

2. 我國所得稅法制自 87年起至 106年止，採兩稅合一制度，營

利事業依據所得稅法之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後，將稅後

盈餘分配予股東，再由股東將股利所得或盈餘納入稅基，繳

納個人綜合所得稅。為避免同一來源所得（股利或盈餘）在

不同稅捐主體重覆課徵屬性相同之所得稅，立法者並採取「設

算扣抵制」，將營利事業所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，於繳納後，

換算成股東可扣抵之稅額，由營利事業發給股東相關證明文

件，使個人股東於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時，得向稽徵機關憑

以主張該可扣抵之稅額，故該時期之所得稅法（下稱舊制所

得稅法）第 3 條之 1 規定：「營利事業繳納屬 87 年度及以後

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於盈餘分配時，

由其股東或社員將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，自

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扣抵。」〔第 16段〕 

3. 為實施上開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，立法者在會計帳簿之外，

另課以營利事業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義務，用以記錄

依法應分配予股東之可扣抵稅額，並規定須保持足以正確計

算該帳戶金額之憑證及記錄，以供稽徵機關查核。是於營利

事業依其可扣抵稅額帳戶之錯誤記載，致發生超額分配予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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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可扣抵稅額時，國家即可能因各該股東於申報並繳納個人

綜合所得稅時行使扣抵權而發生稅捐損失。〔第 17段〕 

4. 而租稅法律關係中，除稅捐客體所歸屬之主體為稅捐債務人

外，在完成稅捐稽徵之過程中，與稅捐債務人及國家完成稅

捐稽徵程序相關連之其他第三人，如課以其相當之協力義務，

以藉其協力而使國家掌握正確之課稅資料、維護租稅公平、

降低稽徵成本及提高稽徵效率，亦非憲法所不許。是立法者

立法明文課以營利事業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，及正確記

載並保持足以正確計算該帳戶金額之憑證之行為義務，以協

助國家完成兩稅合一制之施行，即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

〔第 18段〕 

5.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及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

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（下併稱境外股東），在中華民

國境內有所得稅法第 88條規定之各項所得者，其應繳納予中

華民國之所得稅，由扣繳義務人，於給付時，依規定之扣繳

率扣繳之。公司分配予境外股東之股利即屬同法第 88條第 1

項第 1 款規定之所得，應由扣繳義務人即給付股利之公司，

於給付時，依規定之扣繳率，為境外股東將其應給付予中華

民國之所得稅扣繳後向國庫繳清。〔第 20段〕 

6. 境外股東所獲配之股利係採就源扣繳，原則上並不適用兩稅

合一之設算扣抵制，僅例外於舊制所得稅法第 73條之 2但書

所指之情形及範圍，亦即「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稅

額，其屬依第 66條之 9規定，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

部分實際繳納之稅額」部分，境外股東始得抵繳該股利淨額

或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額。〔第 21段〕 

7. 依我國稅制，境外股東向我國繳納所得稅時本無就股利可扣

抵稅額行使扣抵之可能，則縱使營利事業股東可扣抵稅額帳

戶記載錯誤，致形式上有超額分配境外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情

形，排除上述例外情形外，國家並不因其記載之錯誤而受有

任何稅款之損失。〔第 22段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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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系爭規定為避免營利事業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記載錯誤，使

分配予股東之可扣抵稅額超過其應分配之金額，致個人股東

於繳納綜合所得稅時，虛增可扣抵金額，減少個人股東對國

家之綜合所得稅債務，造成國庫可能流失稅源，並影響資金

調度，對違反協力義務，未依法正確記錄可扣抵稅額帳戶，

致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營利事業，使其負擔財產上之不利

益，命其繳納超額分配之差額，以彌補可能流失之稅源並兼

顧稽徵效率，就股東全部或部分為境內股東而得主張可扣抵

稅額之營利事業，其目的核屬正當，所採之手段亦有助於目

的之達成，而有合理關聯。〔第 26段〕 

9. 至於股東全部為境外股東之營利事業，縱有可扣抵稅額帳戶

記載錯誤，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情形，除未分配盈餘加徵

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可扣抵稅額部分外，國家並無任

何稅捐損失可言，系爭規定未區分營利事業是否全數為境外

股東，於營利事業所記載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與應報列金額

不符時，一律要求營利事業補繳差額，其所採分類標準顯然

涵蓋過廣，尚難謂與「造成國庫稅源流失，影響國家資金調

度」及兼顧稽徵效率之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，係對不

同之事物為相同之處理而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，於此範圍內，

牴觸憲法第 7條平等權之保障。〔第 27段〕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本判決由張大法官瓊文主筆。 

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： 

主文項次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

全文 

許大法官宗力、蔡大法官烱燉、 

林大法官俊益、許大法官志雄、

張大法官瓊文、詹大法官森林、 

黃大法官昭元、謝大法官銘洋、 

呂大法官太郎、蔡大法官宗珍

（共 10位） 

黃大法官虹霞、吳大法官陳鐶、

蔡大法官明誠、黃大法官瑞明、

楊大法官惠欽（共 5位） 

黃大法官虹霞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

楊大法官惠欽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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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大法官明誠（吳大法官陳鐶、黃大法官瑞明加入）提出不同意見書 


